[bookmark: OLE_LINK1]南昌市关于加强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主题新闻发布会通稿

各位记者朋友：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发展绿色运输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高排放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并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现就有关情况发布如下：
一、《通告》出台背景和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排放污染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细颗粒物（PM2.5）和氮氧化物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要求：持续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行动，全国基本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 号）要求：优化交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运输体系，加快提升机动车清洁化水平，强化非道路移动源综合治理，基本淘汰第一阶段及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武汉、长沙、济南、西安、郑州等地先后出台措施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和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
为加快推进国三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和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有效减少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应当制定相关政策，限制高排放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
二、对南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低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水平较为低下，会排放大量颗粒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有害物质，这些污染物不仅直接影响空气质量，也提高了前体物浓度，在紫外辐射的情况下间接导致臭氧污染的形成，造成二次污染。《通告》的出台实施通过划定重点区域并限制高污染车辆机械通行，理论上相当于直接减少了全市约1.7万辆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和近1.1万辆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尾气污染物排放，每年能削减约6700余吨氮氧化物、690余吨挥发性有机物和730余吨颗粒物排放，有效减少全市空气污染，改善市民呼吸环境。
三、主要内容
《通告》结合我市实际，参考借鉴武汉、长沙、济南、西安、郑州等城市的做法，提出对高排放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的有关要求。
（一）划定排放管理区域
根据我市实际，依据南昌市大气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将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大气环境受体敏感重点管控区、大气环境高排放重点管控区作为划定管理的主要区域，划定排放管理区域面积约为1500平方公里，包括南昌市绕城高速合围区域和南昌县、安义县、进贤县的重点区域。这些区域人员相对密集，环境空气受机动车尾气排放影响较大。
（二）强化对高排放机动车的管理
考虑到冒黑烟的机动车和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污染物排放量大，《通告》提出，全天24小时限制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或烟度值超过林格曼1级的机动车行驶，禁止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通行。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人员密集区域的尾气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
（三）强化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
考虑到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通告》对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使用提出了管控要求。一是延续2020年以来的管控要求，要求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信息登记，且排气烟度不得超过《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的Ⅲ类限值，也就是不能有明显可见的黑烟。二是逐步限制国一、国二等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鼓励使用清洁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三是要求施工单位落实核验职责，建立管理台账。
《通告》的施行，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高排放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管理，改善空气质量，加快发展绿色运输体系，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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